
《居家药学服务 通则》（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 

1. 任务来源 

居家药学服务是医疗机构和社会药店药学服务的重要延伸，也是药师参与社区居民健康

管理的重要实践形式。当前，我国居家药学服务尚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与操作指引，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服务的规范开展和专业价值的充分发挥。为明确居家药学服务的基本内容、服务

流程与质量要求，推动居家药学服务的系统化、标准化建设，促进药师提供更加安全、规范、

可及的药学服务，提升居民居家用药合理性、安全性与生活质量，特制定本文件。本项目由

中国药师协会居家药学服务药师分会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提出，经中国药师协

会批准立项。 

为高质量编制团体标准《居家药学服务 通则》，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并进行如下分工

（见表1）： 

表1  标准起草组人员名单 

姓名 单位 主要任务分工 

赵志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牵头起草 

李晋奇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标准起草 

谢娟 贵州省药学会 标准起草 

黄富宏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标准起草 

陈孝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标准起草 

沈爱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 
标准起草 

郑英丽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标准起草 

武明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标准起草 

李慧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标准草案修改完善 

吴惠珍 河北省人民医院 标准草案修改完善 

唐可京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标准草案修改完善 

程虹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标准草案修改完善 

汤静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标准草案修改完善 

李莎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标准草案修改完善 

曾位位 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 标准草案修改完善 

陈世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标准草案修改完善 

许大庆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标准草案修改完善 

朱昶宇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标准草案修改完善 



 

 

2. 标准编制过程 

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与规范性，本文件编制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2.1 预评估与立项阶段 

2025 年 2 月，在北京召开药学服务团体标准工作交流会，由中国药师协会居家药学服

务药师分会的委员及专家团队等一起探讨居家药学服务团体标准的必要性、重要内容。初步

确定标准框架（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基本要求、术语和定义），明确各章节的核心内容

与编写思路。 

2.2 起草阶段 

2025年2月，编制工作组召开多次沟通会议，结合国内外先进经验与国内实际情况，分

工完成各章节初稿撰写。 

2.3 立项评审会 

2025年2月8日，中国药师协会在线上召开团体标准立项评审会，就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框架合理性、标准的规范性和预期效益等内容进行讨论。经专家投票表决，一致同意《居家

药学服务 通则》立项，正式启动编制工作。  

2.4 完成团体标准的起草工作 

2025年10月，起草组完成《居家药学服务 通则》初稿，2025年6月-10月期间，起草组

经过多次修订，最终于2025年12月31日形成征求意见稿。 

2.5 全国三个省市区域调研 

2025年4月-10月间，进行四川省，河南省，广东省三个省会的区域调研会，调研涵盖社

区中心管理者、患者、社会药店药师、社区药师、二三级医疗机构药学部负责人五大核心群

体，累计回收有效问卷 10190 份，覆盖全国多省份，全面呈现了居家药学服务在不同参与

主体中的发展现状、认知水平、态度意愿及需求挑战，为推动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多维度

数据支撑。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编制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过程中，按照 GB/T 1.1-2020 规则结合本文件的特点，制定以下原则。 

1.1 科学性 

贺霞 河南省药学会 标准草案修改完善 

李敏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标准草案修改完善 

史宝库 郑州市二七区京广路冯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标准草案修改完善 

冯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标准草案修改完善 

廖九中 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 标准草案修改完善 

彭菲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标准草案修改完善 



编制过程中系统检索、评价和综合相关药学文献、临床指南及专业共识，确保各项建议

具有充分的科学证据支持，并符合临床实践规范。标准内容应根据证据更新与实践发展进行

定期复审与修订。 

1.2 系统性 

本文件内容构建覆盖服务发起、实施、记录与随访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各环节

紧密衔接、协调统一。 

1.3 实用性 

紧密结合我国社区与家庭实际，强调服务内容的可操作性与易推广性，满足不同人群的

居家安全用药核心需求。 

2. 主要内容 

本文件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2.1 范围：明确本标准适用范围。 

2.2 术语和定义：对居家药学服务和家庭药师进行定义。 

2.3 通用要求：从基本原则、服务主体、服务对象、药师资质、服务场景、服务内容、

组织管理、设施设备等方面，明确了通用要求。 

2.4 居家药学服务流程：提出了居家药学服务的规范流程。 

2.5 质量控制：从总体要求、质量控制内容、质量评价指标、质量检查与内部审核、持

续改进措施等方面提出质量控制要求。 

2.6 药师人才培养：从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课程设置、课程评价与能力评价几个方面提

出药师人才培养要求。 

2.7 居家药学服务数据平台建设：从药学服务数据、平台架构、功能模块、穿戴设备集

成、AI与智能化、安全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数据平台建设要求。 

2.8 居家药学服务真实世界研究：明确其目的、数据来源和要求。 

三、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和对行业发展的作用 

本文件的制定及实施，将显著提升居家药学服务的规范化与同质化水平，通过明确服务

标准保障居民用药安全、提高治疗效果与生活质量，从而产生直接的公众健康效益；对行业

发展而言，将系统性界定药师在居家环境中的专业角色与服务范畴，为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与服务模式创新提供核心依据，有力推动药学服务从医疗机构、社会药店向社区和家庭延伸，

促进整个药学行业向更贴近患者、更体现专业价值的临床与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升级。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1. 国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本文件的制定中参考多方面依据，兼顾国内规范与国际经验。国内层面，参照T/CHAS 

20-1-2-2021，《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学服务》团体标准，第 2-8 部分：临床药学服务 居

家药学服务，以及GB/T 43153-2023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国家标准中框架结构。 

本文件的编写将弥补居家药学服务团体标准在全国性标准的空白，并且针对居家药学服

务的团体标准中涉及通用要求、居家药学服务流程、质量控制、人才培养、数据平台建设、

真实世界研究等方面的具体性内容，对开展居家药学服务的医疗机构和社会药店管理者、药

师及其他相关人员起到规范性地指导作用。 

2. 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本文件未直接采用特定国际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各级医疗机构、药学相关学会（协会）、药学质控中心等组织宣贯培训，推动本文

件的实施与应用，并将其纳入药师继续教育与考核体系。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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